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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中一些员工因待遇低、发展空
间有限或不满单位的违法做法，进而产生

“挪一挪、动一动”的想法无可厚非。可是，
想这样做时一定要冷静，千万不能说走就
走。因为，说走就走很可能会因违约或违
法而付出一定的代价，其中包括承担赔偿
责任、需要返还培训费等。

【案例1】
预告期限要遵守，造成损失需赔偿

小邱在公司担任操作员已经 3年，虽
然工作业绩很好，但薪水一直原封不动。
2021年 6月的一天，她写了一纸辞职书交
给领导，第二天就到新单位上班了。

小邱一走了之，其负责的生产线被迫
停工。为此，公司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
她承担赔偿责任。庭审中，小邱称辞职是
员工的权利，且已向公司递交了辞职书，其

无须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仲裁裁决她赔
偿公司3万元损失。

【点评】
辞职是劳动者的权利，且辞职时无须

说明理由，但这不等于可以随意走人。
《劳动合同法》第 36 条至第 38 条规

定，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途径有三个：
其一是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
同；其二是提前 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
人单位；其三是用人单位未履行法定义
务，如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依法
为劳动者缴纳社保费等，劳动者有权即
时辞职。本案中，小邱并不存在上述第
一、第三种情况，只能按照第二种情形办
理，即履行提前 30日递交辞职书的义务，
待公司批准后或者 30天的预告期满后才
可以走人。另外，《劳动合同法》第 90条
规定：“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
同……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根据上述规定，小邱在递交辞职书后
的第二天就离开岗位，显然是违法解约，而

且致使她负责的生产线停工，给公司造成
了直接经济损失，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2】
服务期未满就走人，需返还培训费用

小蒋博士研究生毕业后被公司安排在
研发中心从事产品研发工作，由于工作表
现突出，公司出资10万元让他出国参加一
项专门技术培训。在出发前，公司与他签
订的服务期协议约定：小蒋在培训结束后
必须为公司服务 5年后才能另谋高就，否
则要向公司支付违约金10万元。

小蒋学成归来在公司继续工作 2年，
因觉得公司没有发展前途提出辞职。公司
同意其辞职，但要求他按协议支付违约金
10 万元。双方就此产生争议，经仲裁裁
决，小蒋应向公司返还培训花费6万元。

【点评】
小蒋之举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

责任。
《劳动合同法》第 22条规定：“用人单

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
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
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
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
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
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
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
分摊的培训费用。”

专项培训具有以下属性：第一，它是一
种专业技术培训，即对于某一个技能的培
训，如为操作新型设备而提供的培训。诸
如规章制度、组织领导力、工作要领、社交
礼仪等方面的培训，不属于专项培训。第
二，是委托第三方开展的，不包括企业内部
培训的方式。第三，企业会支出有凭证的
培训费、差旅费等。

对照专项培训的上述属性，公司安排
小蒋出国接受的技术培训属于专项培训，
与小蒋所签的服务期协议合法有效。小
蒋在服务期限未满的情况下提前辞职构
成违约，经核算，其应向公司支付违约金6
万元。 □潘家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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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事通先生：
工友李某和吴某因工作琐事发生争执并互相殴打时，我赶紧

上前制止。其间，我在他们推搡中摔倒，导致尾椎骨受伤。当我向
他们索要2万余元医疗费时，李某和吴某却互相推诿，理由是他们
并没有让我劝架，我“多管闲事”只能自食其果。请问，他们的理由
成立吗？

读者：刘业成
刘业成同志：

您好！鉴于你的行为属于无因管理，决定了李某和吴某的理
由不能成立，即你有权向他们要求补偿。

《民法典》第九百七十九条规定：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
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
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可
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

这也就是法律上的无因管理，指的是当事人没有法定的或者
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事实
行为。

本案中，正因为你的行为具备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决定了就
你“多管闲事”受到的损害，同样适用“损失补偿”原则，你具有索要
补偿的权利、作为受益人的李某和吴某具有给予补偿的义务。

一方面，你对于李某和吴某之间的互相殴打，并没有劝阻的法
定义务，李某和吴某也没有要求你劝架；另一方面，你之所以上前
制止，是为了让李某和吴某停止互相殴打，避免他们造成不应有的
人身、财产损害，你的目的对李某和吴某均是有利无害；再一方面，
你是在制止中受到伤害，且因为治疗导致支出医疗费用，受到了实
际损失。 □百事通

制止打架受伤能否要求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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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政策的核心还是
在表达，不要因为女性顺应
国家政策多生孩子，产假多
了，企业就不雇佣女性了。”
私募基金从业者、职业女性
刘念对这一政策很关注，她
表示，一句“积极研究”，虽
然没有给出具体的许诺，但
是显示了总局层面明确的
态度、指明了政策方向。

她认为，用减税来对冲
女职工因生孩子带来的用
工成本增加，鼓励企业勇敢
雇佣女职工，给女职工安心
生娃解除了后顾之忧。

她说，这是个很务实，
也很巧妙的政策，针对体系
发力，而不是针对具体事件
单独发力，深得宏观调控、
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之精髓。既能一定程度减
轻企业因女职工生娃不雇
佣或少雇佣女职工的问题，
也能解决大规模普遍减税
带来的财政成本过高问题，
一举两得。

她表示，“以后财政政
策尤其是税收政策，会更多
呈现这种精细化、针对性特
征，这是制度管理思想逐渐
成熟的体现，是好事。”

要 消 除 男
女就业不平等，
还需要从根本
的 观 念 解 决 。
比如，每当谈及
为何女性成就
不如男性时，人
们总是会理所
当然地说出很
多两性之间的
差异。这一观
点得不到改变，
就会限制女性
成长。

同时，根据
男女职工在养
育下一代不同
的阶段，精准施
策 则 更 为 合
理。例如，女性
负责生育，就该
加大女性生育
期间的补贴及
福利待遇，而下
一个育儿阶段，
男女双方不存
在性别差异，就
应制定相同或
灵活型的男女
职工育儿假。

□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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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是好，但是政策
实施后产生的影响不一定
好。”法律从业者王晓研认
为，为什么雇佣女职工少，
那是因为雇主怕女职工生
育影响工作，所以降低女职
工比例，增加男职工比例。
这个政策如果实行，表面上
可能增加女职工比例。

但只是数据上增加，
对于进行生育的女职工，
还是会被替代，增加职工
流动性就能实现。因为，
目前劳动力的供给是供大
于求。

建议还是生育方面男
女同等待遇，毕竟生育是
夫妻两个人的事，女的放
产假，男的强制一起放产
假，陪着媳妇照顾孩子。
孕期、哺乳期妇女不能从
事一些工作，那男的就提
前下班照顾孩子。

王晓研解释，经济运
行过程中，劳动力是生产
要素之一，保护一部分人
而不保护另一部分人，就
会产生偏颇。所以并不是
说妇女权益不该被保护，
而是要充分考虑男性和女
性劳动力两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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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反对性别配额
制，工作应该按个人能
力，而非性别。“给女性
应有的平等我完全支
持，但额外的减税显然
不是平等 而是歧视男
性。”有网友提出这样的
观点。

他们认为“看过很
多私企甚至国企，因为
怕女性生孩子影响工
作，而不愿意雇用年轻
女性员工的案例，因此
给雇用女性职工比例较
大的企业减税，确实弥
补了女性因生育成本等
因素造成的就业劣势，
非常支持。但这里也不
得不提出，制造业、建筑
业的企业从业者主要是
男性，可能享受不到这
部分减税优惠。”

这部分观点认为，
这种政策性导向的结果
最后就是政策性招人，
也会激化男女性别对立
面。因为这部分观点持
有者深信，一个企业的
男女比例大概率和行业
性质相关，和所谓的性
别歧视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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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政
策想要顺利落地并不简单。

如果想补贴女性生育带
来的职场损失，最好直接精
准补贴到个人，补贴产假期
间的孕妇，多发几万生育补
贴，国家掏钱给她们补上部
分生育期间的收入和社保。

有网友在知乎上留言指
出，这种间接补贴给企业减
的税必然要大于雇佣孕妇的
支出，否则没有企业愿意干。

他认为，如果从激发企
业雇佣更多女性的动机，以
及给女性的生育提供更多安
全感的角度来看，直接补贴
到个人似乎更加对症下药。

客观来看，确实企业雇
佣女性的成本相较于男性雇
员要多得多，包括假期、生育
补贴等隐形损失。所以，从税
收角度来看，一个企业雇佣女
性而多付出的成本和此次“吹
风”的减税政策相比，哪个效
果更为明显很难估量。

因此他认为，可以效仿
美国税制中的生育费用抵
扣、托管费用抵扣个人所得
税的优惠政策，从而降低生
育成本，直接补贴到个人的
方式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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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能扭转用工性别歧视吗？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在官网上公开的建议答复中表示，围绕更好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支持妇女建功立

业、合理减轻企业用工成本，该局将与财政部等部门密切协作，统筹考虑政策可操作性，例如“给雇佣女职工

较多的企业减税”。此消息引起网友广泛关注。

“说辞就辞”很任性，这些情况要担责

本报讯（白圩珑）近日，西安市人社
局、西安市公安局联合发布公告，为切实
维护社会保险基金安全，西安市将对违
法违规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行为进行核查
惩治，追回多领、冒领、重复领取的社会
保险金。

已纳入社会化管理的离退休人员死亡
后，其亲属和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
的街道社区服务组织应在 30日内向负责
支付其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报告。

尚未纳入社会化管理的离退休人员死

亡后，其亲属应在 3个工作日内向死亡者
原单位报告，原单位应在30日内向负责支
付其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报告。

异地居住的离退休人员死亡后，其亲
属应在 30日内向负责支付其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报告；领取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死亡后，其亲
属应在3个月内向负责支付其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报告。

领取失业保险待遇的失业人员死亡
后，其亲属应在60日内向负责支付待遇的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报告；正在领取工伤保
险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工亡职工供养亲
属抚恤金的人员死亡后，用人单位应在其
死亡的当月向负责支付待遇的工伤保险经
办机构报告。因未及时报告导致多领、冒
领或重复领取社会保险待遇的，领取人应
予以退回。

领取社会保险待遇人员被判处刑罚
的，用人单位或其亲属应当在30日内向支
付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报告服刑情
况，并退回服刑期间违法违规领取的社会
保险待遇。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的人员在服刑期间死亡的，其遗属不享
受丧葬费和抚恤金待遇。因未及时报告导
致多领、冒领或重复领取社会保险待遇的，
领取人应予以退回。

请用人单位、参保人员及其亲属严格
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如有违法违规领取社
会保险待遇行为的，自出现应予以退回情
形之日起30日内，向负责支付待遇的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主动足额退回。经责令退回
后仍拒不退回的，由公安、人社部门依法实
施联合惩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西安将惩治违法违规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行为


